
（上接 B27版）

单位：万元

转让人 原持股比例

受让人

转让完成后持股

比例

电信研究院 大唐创投 海南基金 银汉投资

曾东卫

９．１０７％ － ０．３９５％ ０．３９５％ ０．３９５％ ７．９２３％

李伟斌

７．８７９％ －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０％ ７．１８９％

叶军

６．６２１％ － ０．２６３％ ０．２６３％ ０．２６３％ ５．８３２％

张岩

３．７６３％ －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１％ ２．９２０％

李昌锋

３．４６２％ －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８％ ２．８３８％

王世成

３．２０５％ －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９％ ２．４８８％

宋鸿

０．３２１％ －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７％ －

骆郁文

０．１９２％ －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

任一凡

０．１９２％ －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

王元军

０．１０８％ －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

周逵

２３．７８６％ ２１．７６６％ ０．６７３％ ０．６７３％ ０．６７３％ －

中路集团

４．０８８％ ３．７３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

倪正东

０．９２４％ ０．８４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

高鸿股份

３６．３５１％ － － － － ３６．３５１％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５０％ ２．７０３％ ２．７０３％ ２．７０３％ ６５．５４１％

上述转让及增资价格均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９９

号评估报告为定价依

据，根据评估报告，高阳捷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张面值为

６

，

９２０．６１

万元，依据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

权益资本价值为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

各股东已经就转让事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高鸿股份亦和高阳捷迅签订了增资协议。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及增资事项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转让完成后，高阳捷迅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转让增资前 转让增资后

货币出资额

非专利技术

出资额

出资额合计 出资比例 货币出资额

非专利技术

出资额

出资额合计 出资比例

曾东卫

１００．３８７４ ６７．９９８４ １６８．３８５８ １４．３９２％ ３９．１８３６ ６７．９９８４ １０７．１８２ ７．９２３％

李伟斌

７９．２５２ ５３．６８２２ １３２．９３４２ １１．３６２％ ４３．５７７５ ５３．６８２２ ９７．２５９７ ７．１８９％

叶军

７１．３３４８ ４８．３１９４ １１９．６５４２ １０．２２７％ ３０．５７６６ ４８．３１９４ ７８．８９６ ５．８３２％

张岩

８２．９７１６ － ８２．９７１６ ７．０９２％ ３９．５０６１ － ３９．５０６１ ２．９２０％

李昌锋

７０．６８ － ７０．６８ ６．０４１％ ３８．３９８７ － ３８．３９８７ ２．８３８％

王世成

７０．６８ － ７０．６８ ６．０４１％ ３３．６５４２ － ３３．６５４２ ２．４８８％

宋鸿

１６．６１０３ － １６．６１０３ １．４２０％ － － － －

骆郁文

９．９６６１ － ９．９６６１ ０．８５２％ － － － －

任一凡

９．９６６１ － ９．９６６１ ０．８５２％ － － － －

王元军

５．５６７７ － ５．５６７７ ０．４７６％ － － － －

周逵

３９８．６２１ － ３９８．６２１ ３４．０７０％ － － － －

上海中路

６８．４８７１ － ６８．４８７１ ５．８５４％ － － － －

倪正东

１５．４７５９ － １５．４７５９ １．３２３％ － － － －

高鸿股份

－ － － － ４９１．７６５６ － ４９１．７６５６ ３６．３５１％

电信研究院

－ － － － ３５６．４６３３ － ３５６．４６３３ ２６．３５０％

大唐创投

－ － － － ３６．５６２３ － ３６．５６２３ ２．７０３％

海南基金

－ － － － ３６．５６２３ － ３６．５６２３ ２．７０３％

银汉投资

－ － － － ３６．５６２３ － ３６．５６２３ ２．７０３％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７０ １１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２．８１２５ １７０ １３５２．８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高阳捷迅的股本未再发生变更。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高阳捷迅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其他情况。

２

、高阳捷迅红筹架构的搭建及解除

公司海外红筹搭建及解除的过程如下：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在

ＢＶＩ

设立管理团队持股公司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由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在开曼设立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作为融资主体，并进行了三轮融资，引入红杉、优势及清

科等创投公司，并创设员工期权池。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由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捷迅易付，并将历次融资款项投资至捷迅易付。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捷迅易付与高阳捷迅签订控制协议，协议控制高阳捷迅，高阳捷迅红筹架构搭建完毕。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东会决议取消协议控制，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各方间接持有的高阳捷迅的权益量化为高阳

捷迅的股权。

（

１

）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

ＢＶＩ

）公司的股本演变

①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设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高阳捷迅管理团队在

ＢＶＩ

设立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ｃｏｍ．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０

股，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曾东卫

９

，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

李伟斌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叶军

６

，

７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

张岩

６

，

７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

王世成

５

，

７５０．００ １１．５０％

李昌锋

５

，

７５０．００ １１．５０％

向业锋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李志刚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②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４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经决议，曾东卫将

７１３

股转让给宋鸿；李伟斌将

５３７

股转让给宋鸿，

１９

股转让给骆郁文，

７

股转

让给任一凡；叶军将

５０６

股转让给韦文权；张岩将

４９４

股转让给韦文权，将

１２

股转让给任一凡；王世成将

４３１

股

转让给骆郁文；李昌锋将

４３１

股转让给任一凡；向业锋将

３００

股转让给骆郁文；李志刚将

３００

股转让给任一凡。本

次转让为管理团队之间的转让，未支付相应对价。 本次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增减变动 转让后股权 比例

曾东卫

９

，

５００．００ －７１３．００ ８

，

７８７．００ １７．５７％

李伟斌

７

，

５００．００ －５６３．００ ６

，

９３７．００ １３．８７％

叶军

６

，

７５０．００ －５０６．００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４９％

张岩

６

，

７５０．００ －５０６．００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４９％

王世成

５

，

７５０．００ －４３１．００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６４％

李昌锋

５

，

７５０．００ －４３１．００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６４％

向业锋

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

，

７００．００ ７．４０％

李志刚

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

，

７００．００ ７．４０％

宋鸿

－ １

，

２５０．００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

韦文权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骆郁文

－ 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０％

任一凡

－ 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③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发行新股

４１９

股，股份数量增加至

５０

，

４１９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由于高阳捷迅收购北京酷游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决议向其股东王元军发行数量

４１９

股，由于是向管理团队进行增发，本次发行没有对价。 本次发行完成后，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姓名 转让后股权 比例

曾东卫

８

，

７８７．００ １７．４３％

李伟斌

６

，

９３７．００ １３．７６％

叶军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３８％

张岩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３８％

王世成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５５％

李昌锋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５５％

向业锋

３

，

７００．００ ７．３４％

李志刚

３

，

７００．００ ７．３４％

宋鸿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４８％

韦文权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

骆郁文

７５０．００ １．４９％

任一凡

７５０．００ １．４９％

王元军

４１９ ０．８３％

合计

５０

，

４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④

回购股权

１０００

股，股份数量减少为

４１

，

４１９

股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决议回购韦文权所持股份

１０００

股，本次回购未支付相应对价。 本次回购后，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的股权比例

如下：

股东姓名 转让后股权 比例

曾东卫

８

，

７８７．００ １７．７８％

李伟斌

６

，

９３７．００ １４．０４％

叶军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６３％

张岩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６３％

王世成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７６％

李昌锋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７６％

向业锋

３

，

７００．００ ７．４９％

李志刚

３

，

７００．００ ７．４９％

宋鸿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３％

骆郁文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２％

任一凡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２％

王元军

４１９．００ ０．８５％

合计

４９

，

４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⑤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由于离职，向业锋及李志刚分别将持有的

３７００

股份转让给曾东卫，本次转让，未支付相应

对价。 本次转让为本次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转让后股权 比例

曾东卫

１６

，

１８７．００ ３２．７５％

李伟斌

６

，

９３７．００ １４．０４％

叶军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６３％

张岩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２．６３％

王世成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７６％

李昌锋

５

，

３１９．００ １０．７６％

宋鸿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３％

骆郁文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２％

任一凡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２％

王元军

４１９．００ ０．８５％

合计

４９

，

４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⑥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股东会决议，曾东卫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本次转让，未支付相应对价。 具体转

让数量及转让完成后各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 转让前持股数量 转让数量 转让后持股数量 转让后持股比例

曾东卫

１６

，

１８７．００ －５

，

８５３．００ １０

，

３３４．００ ２０．９１％

李伟斌

６

，

９３７．００ １

，

２２１．００ ８

，

１５８．００ １６．５１％

叶军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

，

１００．００ ７

，

３４４．００ １４．８６％

张岩

６

，

２４４．００ １

，

１００．００ ７

，

３４４．００ １４．８６％

王世成

５

，

３１９．００ ９３７．００ ６

，

２５６．００ １２．６６％

李昌锋

５

，

３１９．００ ９３７．００ ６

，

２５６．００ １２．６６％

宋鸿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１

，

４７０．００ ２．９７％

骆郁文

７５０ １３２．００ ８８２．００ １．７８％

任一凡

７５０ １３２．００ ８８２．００ １．７８％

王元军

４１９ ７４．００ ４９３．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４９

，

４１９．００ － ４９

，

４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的股权未发生变更。

（

２

）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公司的股本演变

①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设立，发行

５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设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分别向

Ｎ．Ｄ．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和

Ｎ．Ｓ．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发行一份股

份； 同日，

Ｎ．Ｄ．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和

Ｎ．Ｓ．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ｔｄ．

将所持股份转让给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每股面值

０．００１

美元的价格向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Ｃｏｍ． Ｌｔｄ．

发行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

份股份；

上述股份发行和转让完成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累积发行

５０００

万股份，全部由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持有。

②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回购股份，发行股数减少为

４３３．３３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经决议，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回购

４５

，

６６６

，

６６７

股，发行股份数量变为

４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③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进行

Ａ

轮优先股融资，并建立员工期权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进行

Ａ

轮优先股融资，根据签订的投资协议，本轮融资分为

Ａ－１

及

Ａ－２

两

轮；

Ａ－１

轮发行优先股

２００

万股，由红杉中国管理的三支基金进行认购，其中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

，

Ｌ．Ｐ．

认购

１

，

５７５

，

２００

股，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Ｉ

，

Ｌ．Ｐ．

认购

１８１

，

０００

股，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Ｉ

，

Ｌ．Ｐ．

认购

２４３

，

８００

股，认股价格为每股

１

美元。

Ａ－２

轮融资为向上述投资者发行认股权证，同意上述投资者可以

１．４０６

美元

／

股的价格认购

５６８

，

９９０

股优先股（上述优先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确认行权，下文中为表述方便，将认股权

证可以认购的优先股与其持有的其他优先股合计计算持股比例）。

与此同时，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建立员工期权池，共创建期权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Ａ

轮融资完成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投资者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员工期权 合计

普通股

４３３．３３ － － ４３３．３３

普通股小计

４３３．３３ － － ４３３．３３

Ａ－１ － ２００．００ － ２００

Ａ－２

（认股权证）

－ ５６．９０ － ５６．９

优先股小计

－ ２５６．９０ － ２５６．９

期权

－ －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期权小计

－ －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合计

４３３．３３ ２５６．９０ ３３．３３ ７２３．５６

比例

５９．８９％ ３５．５１％ ４．６１％ １００．００％

④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股份拆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经股东会决议，将股份面值由

０．００１

美元拆分为

０．０００１

美元，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变更为

４

，

３３３．３３

万股，优先股变更为

２

，

５６８．９９

万股，员工期权变为

３３３．３３

万股，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⑤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发行可转换票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

１

月

１５

日及

４

月

３

日，公司向

２００６

年

Ａ

轮融资的投资者发行了可转换票据，在一定条件

下，这些可转换票据可以转换为

Ｂ－２

轮融资的优先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分别向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Ｉ

，

Ｌ．Ｐ．

发行

１００

万美元、

５０

万美元和

５０

万

美元的可转换票据，总额合计

２００

万美元。

各投资者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发出转股通知书，行使上述转换权，转换为

Ｂ－２

轮融资的优先股

２６７．９９

万股，

转股价格为

０．７４６

美元。

⑥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进行

Ｂ

轮优先股融资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进行

Ｂ

轮优先股融资，

Ｂ

轮融资分

Ｂ－１

及

Ｂ－２

两轮。

Ｂ－１

轮融资中，

根据签订的优先股认购协议，发行人向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ｔｄ

发行股份

５

，

３５９

，

７４５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０．９３２

元，共募

集资金

５００

万美元。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发行人与

Ａ

轮投资者签订的可转换票据的协议，

Ａ

轮投资者持有的优可转换票据转换为

Ｂ－２

轮融资，转股数量共

２

，

６７９

，

８７３

股。

本轮融资完成后，各方持有比例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投资者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ｔｄ

员工期权 合计

普通股

４

，

３３３．３３ － － － ４

，

３３３．３３

普通股小计

４

，

３３３．３３ － － － ４

，

３３３．３３

Ａ－１ － ２

，

０００．００ － － ２

，

０００．００

Ａ－２

（认股权证）

－ ５６８．９０ － － ５６８．９０

Ｂ－１ － － ５３５．９７ － ５３５．９７

Ｂ－２ － ２６７．９９ － － ２６７．９９

优先股小计

－ ２

，

８３６．８９ ５３５．９７ － ３

，

３７２．８６

期权

－ － － 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

期权小计

－ － － 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

合计

４

，

３３３．３３ ２

，

８３６．８９ ５３５．９７ ３３３．３３ ８

，

０３９．５２

比例

５３．９０％ ３５．２９％ ６．６７％ ４．１５％ １００．００％

⑦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进行

Ｃ

轮优先股融资发行普通股并扩大期权池；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经股东会同意， 公司决定进行

Ｃ

轮优先股融资。 根据签订的投资协议， 公司分别向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发行

９５３

，

８８８

股，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发行

１０９

，

６０７

股，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Ｉ

，

Ｌ．Ｐ．

发行

１４７

，

６３７

股， 向

Ｚｅｒｏ ２ ＩＰ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

，

Ｌ．Ｐ．

发行

１

，

２１１

，

１３２

股， 向

Ｓｅｑ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ＩＶ

，

Ｌ．Ｐ

发行

１

，

６１４

，

８４３

股，合计发行

４

，

０３７

，

１０７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８５

美元

／

股，共募集资

金

５００

万美元。

在发行优先股的同时，公司同时授予上述投资者回售期权，投资者可在支付认股款项起的三个月内，以认购

价格将所认购的股份全部回售给公司。 截至有效期满，上述投资者均未回售股权。

与此同时经股东会决议，公司向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发行

３６３

，

２４５

股普通股。

此外，股东会决议将期权池扩大至

７

，

３５３

，

１３９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Ｓｅｑ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将

６７

，

１７７

股转让给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ＩＶ．Ｌ．Ｐ．

，转让价格为

１．２３８５

美元

／

股。

本次融资及转让完成后，公司各股权结构变为：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投资者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ｔｄ

Ｚｅｒｏ ２ ＩＰ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ＩＩ

，

Ｌ．Ｐ

Ｓｅｑ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Ｖ．Ｌ．Ｐ．

员工期权 合计

普通股

４

，

３６９．６６ － － － － － ４

，

３６９．６６

普通股小计

４

，

３６９．６６ － － － － － ４

，

３６９．６６

Ａ－１ － ２

，

０００．００ － － － － ２

，

０００．００

Ａ－２

（认股权

证）

－ ５６８．９ － － － － ５６８．９０

Ｂ－１ － － ５３５．９７ － － － ５３５．９７

Ｂ－２ － ２６７．９９ － － － － ２６７．９９

Ｃ － １２１．１１ － １２１．１１ １６１．４８ － ４０３．７０

优先股小计

－ ２

，

９５８．００ ５３５．９７ １２１．１１ １６１．４８ － ３

，

７７６．５６

期权

－ － － － － ７３５．３１ ７３５．３１

期权小计

－ － － － － ７３５．３１ ７３５．３１

合计

４

，

３６９．６６ ２

，

９５８．００ ５３５．９７ １２１．１１ １６１．４８ ７３５．３１ ８

，

８８１．５３

比例

４９．２０％ ３３．３１％ ６．０３％ １．３６％ １．８２％ ８．２８％ １００．００％

⑧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扩大期权池，权证行权

经股东会决议及确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员工期权增加

２

，

７４６

，

８９７

股，期权池扩大为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３６

股。 与此同时，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将对应

５６８．９

股优先股的权证正式转换为优先股。 期权池扩大及相应的权证行权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投资者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ｔｄ

Ｚｅｒｏ ２ ＩＰ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ＩＩ

，

Ｌ．Ｐ

Ｓｅｑ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ＩＶ

，

Ｌ．

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Ｖ．Ｌ．Ｐ．．

员工期权 合计

普通股

４

，

３６９．６６ ４

，

３６９．６６

普通股小计

４

，

３６９．６６ ４

，

３６９．６６

Ａ－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Ａ－２ ５６８．９ ５６８．９０

Ｂ－１ ５３５．９７ ５３５．９７

Ｂ－２ ２６７．９９ ２６７．９９

Ｃ １２１．１１ １２１．１１ １６１．４８ ４０３．７０

优先股小计

２

，

９５８．００ ５３５．９７ １２１．１１ １６１．４８ ３

，

７７６．５６

期权

１

，

０１０．００ １

，

０１０．００

期权小计

１

，

０１０．００ １

，

０１０．００

合计

４

，

３６９．６６ ２

，

９５８．００ ５３５．９７ １２１．１１ １６１．４８ １

，

０１０．００ ９

，

１５６．２２

比例

４７．７２％ ３２．３１％ ５．８５％ １．３２％ １．７６％ １１．０３％ １００．００％

此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自成立以来，控股股东为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实际控制人为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的全体股东。

（

３

）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投资设立捷迅易付

①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捷迅易付成立，注册资本

１３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１３０

万美元，注册资本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缴足，股

东为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 上述出资已经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验证， 公司取得了企独京总副字第

０２９４１４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②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９５

万美元。

经捷迅易付执行董事决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１９５

万美元，上述增资已经取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

委员会《关于外资企业“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海园发【

２００７

】

１５４

号）批复，同意公司的投资

总额由

１３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１９５

万美元，注册资本由

１３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１９５

万美元。 并取得了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京资【

２００７

】

１７２０５

号），上述出资已经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天平验资（

２００７

）第

３５１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

③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２９５

万美元。

经捷迅易付执行董事决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２９５

万美元，上述增资已经取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

委员会《关于外资企业“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海园发【

２００７

】

１００１

号），同意公司的投资总额

由

１９５

万美元增加至

５９０

万美元，注册资本由

１９５

万美元增加至

２９５

万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京资【

２００６

】

１７２０５

号）进行了相应的变更，上述出资已经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平验

资（

２００８

）第

３５０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④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３４５

万美元。

经捷迅易付执行董事决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３４５

万美元，上述增资已经取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

委员会《关于外资企业“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海园发【

２００８

】

１９１

号），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

由

２９５

万美元增加至

３４５

万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京资【

２００６

】

１７２０５

号）进行了相应的

变更，上述出资已经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平验资（

２００８

）第

３５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⑤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８５５

万美元。

经捷迅易付执行董事决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８５５

万美元，上述增资已经取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

委员会《关于外资企业“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海园发【

２００８

】

３９３

号），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

由

３４５

万美元增加至

８５５

万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京资【

２００６

】

１７２０５

号）进行了相应的

变更，上述出资分三次缴足，分别已经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平验资（

２００９

）第

３５０７

号、

３５２２

号

及

３５２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⑥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３５５

万美元。

经捷迅易付执行董事决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１３５５

万美元，上述增资已经取得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

理委员会《关于外资企业“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海园发【

２０１０

】

１３２

号），同意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

８５５

万美元增加至

１３５５

万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京资【

２００６

】

１７２０５

号）进行了相

应的变更，上述出资分两次缴足，已经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天平验资（

２０１０

）第

３５１２

号、

３５１６

）验

资报告验证。

此后，捷迅易付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

４

）捷迅易付协议控制高阳捷迅

①

控制协议的签订

２００６

年捷迅易付通过签订《购股权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及《独家技术咨

询与培训协议》，通过提供服务获取服务费，并以股权质押的形式实现了对高阳捷迅的协议控制。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北京捷迅易付与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购股权协议》，协议约定

在适宜或必要的情形下， 捷迅易付有权要求高阳捷迅股东将其持有的

１００％

高阳捷迅的股权转让给捷迅易付及

其关联方。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北京捷迅易付与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协议约

定高阳捷迅股东将其持有的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股权全部质押给捷迅易付。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北京捷迅易付与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

务协议》，协议约定，捷迅易付向高阳捷迅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且本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为独家提供，未经

捷迅易付允许，高阳捷迅不得接受第三方提供的任何技术支持和服务。 高阳捷迅向捷迅易付支付相应的服务费，

服务费按照季度支付给捷迅易付。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独家技术咨询与培

训协议》，协议约定，捷迅易付向高阳捷迅提供咨询与培训服务，高阳捷迅按季度支付服务费。

上述协议后续年度进行了相应的更新。

②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解除协议控制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经开曼公司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东会决议，决定解除对高阳捷迅的协议控制，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北京

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与李伟斌、叶军、向业锋及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终止协议》，《购股权协

议》、《股权质押协议》、《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及《独家技术咨询与培训协议》终止，且控制协议中的所有

权利义务随之一并终止，互不追索，互不承担任何责任，至此协议控制解除。

（

５

）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权量化为高阳捷迅的股权

①

红杉基金、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及

Ｚｅｒｏ ２ ＩＰＯ

分别将持有的对应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周逵、中路集团及倪正

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红杉基金 （含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及

Ｓｅｑ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Ｖ．Ｌ．Ｐ．

）将对应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周逵；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转让给中路集团；

Ｚｅｒｏ２ＩＰＯ

转让给倪正东，转让

方与受让方均已经签订转让协议。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东会确认。

②

员工期权对应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曾东卫、李伟斌及叶军。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所有员工期权（包括已经授予和未授予部分）将对应享有的高阳捷迅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曾东

卫、李伟斌及叶军，三人将以高阳捷迅并购完成后的资金进行补偿。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召开的股东会予以确认。获授期权的员工已经上述事项出具确认函，确

认本人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高阳捷迅的权益。

上述权益转让完成后，曾东卫、李伟斌及叶军持有的权益数量和比例为：

姓名 数量（万份） 比例

曾东卫

４０４．００ ４０．００％

李伟斌

３１８．９６ ３１．５８％

叶军

２８７．０４ ２８．４２％

合计

１

，

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员工期权的建立过程

①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建立员工期权池，共创建期权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占权益总额的

４．６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进行股份拆分，上述期权同比例扩大为

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占权益总额的比例不变。

②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股东会决议将期权池扩大至

７

，

３５３

，

１３９

股，占权益总数的比例达到

８．２８％

。

③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经股东会决议及确认，员工期权增加

２

，

７４６

，

８９７

股，期权池扩大为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３６

股，占权益总

额的比例为

１１．０３％

。

Ｂ

、员工期权的主要内容

ａ

、股票期权授予人员的资格确定

员工持股的资格由董事会确定，原则为：

①

在公司工作超过

１２

个月的正式员工；

②

对公司有特殊贡献者（由董事会界定）；

ｂ

、股票期权授予的数额确定

由董事会确定，原则为：

①

岗位重要性（包括各层级之间及各部门之间）；

②

工作业绩；

③

工作时间长度；

ｃ

、授予日程

授予日程：员工获得的期权将分期被授予：自发放之日起在公司服务满一年将被授予其中的

１／４

，之后在公司

服务每满

１

个月将被授予其中的

１／４８

。 获得的全部期权将在

４

年被授予完毕。

ｄ

、行使期限

获受人在公司上市后四年内均匀行权，每年行使获受数额的

１／４

ｅ

、期权期限

本期期权的期限为

１０

年

ｆ

、权利变更及丧失

如果获受人自愿离职，终止与公司的雇佣关系，则从其最后一个工作日起的

３０

天内，该获受人可以对期权中

的可行权部分行权。 因身故、疾病或根据合约退休以外的任何原因（如严重失职、或因破产或丧失偿债能力而被

判定任何刑事责任）终止雇佣关系时，其拥有的未行使的期权将于终止日作废，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行使。

Ｃ

、将对应享有的高阳捷迅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曾东卫、李伟斌及叶军的具体过程及涉及交易价格等情况，上

述三人将以高阳捷迅并购完成后的资金进行补偿的具体原因

此次交易每份期权的补偿金额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交易总价）

＊８０％

（税后）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总股数

＝５．５９６８

元。

在定价方面，如果在并购之前就以确定的金额收购员工的期权，可能使员工的期权受损，只有根据并购完成

以后具体的交易价格来确定对每位员工的补偿金额，才能保障期权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以并购完成后的资金进

行补偿。

③Ｓｐａｙｔｅｃｈ

各权益持有者量化为高阳捷迅的股东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东 持股比例 对应股东 对应股东分配比例 量化为高阳捷迅的持股比例

公式

Ａ Ｂ Ｃ＝Ａ＊Ｂ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４７．７２％

曾东卫

２０．９１％ ９．９８％

李伟斌

１６．５１％ ７．８８％

叶军

１４．８６％ ７．０９％

张岩

１４．８６％ ７．０９％

王世成

１２．６６％ ６．０４％

李昌锋

１２．６６％ ６．０４％

宋鸿

２．９７％ １．４２％

骆郁文

１．７８％ ０．８５％

任一凡

１．７８％ ０．８５％

王元军

１．００％ ０．４８％

红杉基金

３４．０７％

周逵

１００％ ３４．０７％

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５．８５％

中路集团

１００％ ５．８５％

Ｚｅｒｏ２ＩＰＯ １．３２％

倪正东

１００％ １．３２％

员工期权

１１．０３％

曾东卫

４０％ ４．４１％

李伟斌

３２％ ３．４８％

叶军

２８％ ３．１３％

上述量化为高阳捷迅股东的过程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完成工商登记， 对应高阳捷迅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变更的股权

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合计 出资比例

周逵

３９８．６２１ ３４．０７％

曾东卫

１６８．３８５８ １４．３９％

李伟斌

１３２．９３４２ １１．３６％

叶军

１１９．６５４２ １０．２３％

张岩

８２．９７１６ ７．０９％

李昌锋

７０．６８ ６．０４％

王世成

７０．６８ ６．０４％

上海中路

６８．４８７１ ５．８５％

宋鸿

１６．６１０３ １．４２％

倪正东

１５．４７５９ １．３２％

任一凡

９．９６６１ ０．８５％

骆郁文

９．９６６１ ０．８５％

王元军

５．５６７７ ０．４８％

合计

１１７０ １００％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高阳捷迅红筹架构的搭建和解除不存在影响高阳捷迅股权转让的情形，高阳捷讯在红

筹架构的搭建和解除过程中不存在代持及其他一致行动协议等行为， 不存在未解除的股权转让限制的其他情

形，关协议控制及解除过程是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高阳捷迅为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在历史沿革中，高阳捷迅虽然存在

协议控制模式的红筹架构，但该协议控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解除，高阳捷迅红筹架构的搭建和解除不存在影

响其股权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代持或其他一致行动协议等情形。 各权益方将通过协议控制对高阳捷迅享有的

权益已经量化为持有高阳捷迅的股权，相关协议控制及解除过程是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律师认为，高阳捷迅历

次变更均履行了内部审议程序，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历史沿革情况真实、合法、有效。

３

、高阳捷迅红筹架构解除的彻底性

高阳捷迅搭建的红筹架构为协议控制，由注册在开曼群岛的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在境内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捷迅易

付，再由捷迅易付与高阳捷迅的股东及高阳捷迅签订一系列的控制协议，从而实现对高阳捷迅的控制。 因此这种

控制是以协议为基础建立的，高阳捷迅一直为内资企业。 红筹架构解除时，也是将控制协议终止，这未改变高阳

捷迅内资企业的性质。

（

１

）控制协议的解除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经开曼公司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东会决议，决定解除对高阳捷迅的协议控制，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北京

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与李伟斌、叶军、向业锋及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终止协议》，《购股权协

议》、《股权质押协议》、《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及《独家技术咨询与培训协议》终止，且控制协议中的所有

权利义务随之一并终止，互不追索，互不承担任何责任，至此协议控制解除。

（

２

）捷迅易付、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及其股东均出具承诺函

捷迅易付、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及其股东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及

Ｚｅｒｏ２ＩＰ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

，

Ｌ．Ｐ．

，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及其股东曾东卫、 李伟斌、

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宋鸿、任一凡、骆郁文及王元军均已经出具承诺函，就红筹架构的解除等事项进行了

承诺。

其中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承诺“自高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

署《终止协议》后，高阳捷迅对其生产经营、资产等权益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不存在被他方控制或限制的情形；本人

现持有高阳捷迅的股权，不存在代持及其他一致行动协议等行为，也不存在未解除的股权转让限制情形。 ”

宋鸿、任一凡、骆郁文、王元军承诺：“在高阳捷迅解除红筹架构时，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将本人通过控制协议间接享有

高阳捷迅的权益量化为本人直接持有高阳捷迅的股权， 本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将持有高阳捷迅的全部股权转让

给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和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人现不持有高阳捷迅的任何股份，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何权益。 ”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 捷迅易付承诺：“自高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署 《终止协议》

后，本公司对高阳捷迅不再具有控制力，不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何权益。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承诺 “自高

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署《终止协议》后，本公司对将通过控制协议间接享有高阳捷迅

的权益转让给周逵，该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本公司现不持有高阳捷迅的任何股份，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

何权益。 ”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承诺“自高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署《终止协议》后，本公司将通过

控制协议间接享有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该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本公司现不

持有高阳捷迅的任何股份，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何权益。 ”

Ｚｅｒｏ２ＩＰ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

，

Ｌ．Ｐ．

承诺：“自高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署《终止协议》后，

本公司将通过控制协议间接享有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倪正东，该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本公司现不持

有高阳捷迅的任何股份，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何权益”。

（

３

）解除时履行的商务、外汇、税务、工商等程序是否完备，是否需要补缴税收优惠，是否对本次重组构成影

响。

高阳捷迅的红筹架构搭建是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建立，在性质上还是内资企业，红筹架构的搭建和解除均

不需要履行相应的商务、税务和工商程序。 相关自然人已经就返程投资协议控制高阳捷迅事宜向外汇管理局进

行了备案，协议控制解除后，相关自然人也履行了相应的备案手续。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经核查，高阳捷迅的控制协议已经完全解除。 协议控制解除无需履行商务、税务、

工商等程序，相关自然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外汇程序，不需要补缴税收优惠，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影响。

律师意见：高阳捷迅与捷迅易付所签署的《终止协议》已经生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东间接持有高阳捷迅的权益已

经量化为高阳捷迅的股权，且相关权益方均出具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红筹结构已经彻底解除。

４

、高阳捷迅红筹架构量化过程的合法有效性

（

１

）协议控制期间历次股权转让是否存在法律纠纷

自协议控制签订至解除期间，高阳捷迅历次股权变更过程中的股东有叶军、宋樟法、李志刚、向业锋、张岩、李

伟斌、曾东卫、东方捷迅、骆郁文、捷迅永毅等。

一般而言，以协议控制方式搭建红筹架构时，被控制资产的股东与境外股东保持一致，高阳捷迅也是如此。

高阳捷迅工商登记的股东中，其中叶军、李志刚、向业锋、张岩、李伟斌、曾东卫、骆郁文都曾是高阳捷迅最终协议

控制方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的股东；宋樟法为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股东宋鸿之父，李伟斌之岳父；东方捷迅和捷迅永毅也是叶军、宋

樟法、李志刚、向业锋、张岩、曾东卫、李伟斌、宋鸿、李昌锋、骆郁文、任一凡、王世成、王元军等人的持股公司，高阳

捷迅的境内登记股东与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的股东基本相同。

高阳捷迅的历次股本变动均通过股东会决议、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其历次股本

变动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鉴于历次股本变动均通过股东会决议，且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历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且红筹架构

存续期间，高阳捷迅的境内股东与境外股东保持一致，不会发生法律纠纷。

（

２

）红筹架构解除时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权量化为高阳捷讯股权等事项是否存在潜在法律纠纷

①

红杉基金、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及

Ｚｅｒｏ２ＩＰＯ

分别将持有的对应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周逵、 中路集团及倪正

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红杉基金 （含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及

Ｓｅｑ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Ｖ．Ｌ．Ｐ．

）将对应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周逵，双方签订了；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转让给中路集团；

Ｚｅｒｏ２ＩＰＯ

转让给

倪正东，转让方与受让方均已经签订转让协议。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召开的股东会予以确认， 确认内容如下：“确认红杉基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将其间接享有的高阳捷迅权益全部处置并转让予周逵，确认清科基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将其间接享

有的高阳捷迅权益全部处置并转让予倪正东， 确认优势资本红杉基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将其间接享有的高

阳捷迅权益全部处置并转让予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

各转让方就本次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承诺如下：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ＳＧ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承诺“自高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署《终止协议》后，本公司对将通过控制协

议间接享有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周逵，该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本公司现不持有高阳捷迅的任何股份，

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何权益”。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承诺“自高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署《终止协议》后，本公司将通过

控制协议间接享有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该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本公司现不

持有高阳捷迅的任何股份，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何权益”。

Ｚｅｒｏ２ＩＰ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

，

Ｌ．Ｐ．

承诺：“自高阳捷迅及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与捷迅易付签署《终止协议》后，

本公司将通过控制协议间接享有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倪正东，该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本公司现不持

有高阳捷迅的任何股份，不享有高阳捷迅的任何权益”。

②

员工期权对应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给曾东卫、李伟斌及叶军。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所有员工期权（包括已经授予和未授予部分）将对应享有的高阳捷迅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曾东

卫、李伟斌及叶军，三人将以高阳捷迅并购完成后的资金进行补偿。

获授期权的员工已经上述事项出具《确认暨同意函》，并对员工期权对应高阳捷迅的权益转让和量化的过程

确认如下：“鉴于开曼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对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的协议控制已经解除，本人不再基于开曼公司

期权间接享有高阳捷迅及其子公司的任何权益”，“就上述期权原应对应的高阳捷迅实体的间接权益部分， 本人

同意由开曼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给予补偿。 ”

与此同时，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召开的股东会对上述事项确认 “上述期权所对应的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高阳捷迅”）的间接权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全部处置并让予曾东卫、李伟斌、叶军三人。 ”

上述权益转让完成后，曾东卫、李伟斌及叶军持有的权益数量和比例为：

姓名 数量（万份） 比例

曾东卫

４０４．００ ４０．００％

李伟斌

３１８．９６ ３１．５８％

叶军

２８７．０４ ２８．４２％

合计

１

，

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红筹架构存续期间标的资产的历次股权转让、红筹架构解除时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权量化为高

阳捷讯股权等事项不存在法律纠纷。

律师意见：红筹架构解除时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股权量化为高阳捷讯股权等事项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法律纠

纷。

５

、返程投资相关事宜

（

１

）自然人设立境外公司的登记情况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２００５

第

７５

号文）的有关规定，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需要办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

的外汇登记手续。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自然人股东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向业锋、李志刚、宋鸿、骆郁文、任一凡、王

元军等人均取得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就海外投资设立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及

ｎｏｒｔ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等海外主体，返程投资设立北京捷迅易付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北鼎创盈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登记，并就协议控制

高阳捷迅等公司及历次融资和员工期权事项进行了备案。

（

２

）境外融资所得资金返程投资

经核查北京外汇管理部签发的 《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 各自然人境外融资返程投资情况如

下：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共进行了三轮融资，共计融资

１４８０

万美元，相关自然人均已经就历次融资事项向外汇管理局提交

了相应的备案材料。 除

２００６

年首轮融资外管局未予以在 《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 上记录之外，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历轮融资均在《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予以记录，而且

２００８

年对

２００６

年进行的首轮融

资也在累积融资金额中予以确认。 具体备案情况如下：

审批时间 姓名

境外企业

名称

返程投资的境内

企业名称

对融资的备案记录

２００６

年

曾东卫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捷迅易付

李伟斌

叶军

张岩

王世成

李昌锋

向业锋

李志刚

２００８．７

曾东卫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捷迅易付

本次融资

７００

万美元，累计融资

９００

万美元

李伟斌

叶军

张岩

王世成

李昌锋

向业锋

李志刚

宋鸿

韦文权

骆郁文

任一凡

２０１０．４

曾东卫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捷迅易付

本次融资

５００

万美元， 累计融资

１４００

万美元

李伟斌

叶军

张岩

王世成

李昌锋

向业锋

李志刚

宋鸿

骆郁文

任一凡

王元军

２０１１．３

曾东卫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捷迅易付

北京北鼎创盈科技有限公司

累计融资

１４００

万美元

李伟斌

叶军

张岩

王世成

李昌锋

向业锋

李志刚

宋鸿

骆郁文

任一凡

王元军

２０１３．１２

曾东卫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捷迅易付

北京北鼎创盈科技有限公司

本轮融资

８０

万美元，累计融资

１４８０

万美元。

李伟斌

叶军

张岩

王世成

李昌锋

宋鸿

骆郁文

任一凡

王元军

注：

２０１３

年所融资

８０

万美元，为

Ａ－２

轮融资为向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ｉｏ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Ｆｕｎｄ Ｉ

，

Ｌ．Ｐ．

发行的认股权证，其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已经确认行权，

但是相应的行权款项于

２０１３

年才缴付，在外管局备案上体现为

２０１３

年的融资。

（三）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历次融资的汇回

根据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２００５

第

７５

号文）的有关规定，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资本变动外汇收入应调回境内，资本变动外

汇收入经外汇局核准，可以开立资本项目专用账户保留，也可经外汇局核准后结汇。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历次融资均已经

通过增资捷迅易付和北鼎创盈的方式调回境内，并按照外管局的要求完成结汇。

经核查捷迅易付和北鼎创盈的历次增资资料，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直接或者通过

Ｎｏｒｔ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香港公司，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的全资子公司，北鼎创盈的股东）将历次融资汇回国内并增资捷迅易付和北鼎创盈的总金额为

１４７９

万美元，较融资总金额少

１

万美元，为支付境外相应的律师费及其他中介费用。

经核查相关自然人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及历次在外管局的登记备案情况，境外融资的合

同、及捷迅易付和北鼎创盈的历次增资资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各自然人设立境外公司、境外融资所得资金返

程投资，符合外汇管理相关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等自然人设立境外公司时均在北京外汇管理部

办理了 《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 境外历次融资所得资金返程投资均在北京外汇管理部办理了备

案、捷迅易付的设立及历次增资均取得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区管理委员的批复、历次外汇汇入的核准均取得北京

外汇管理部的回函确认、会计事务所验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所律师认为，外汇管理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

各自然人设立境外公司、境外融资所得资金返程投资，符合外汇管理相关规定。

二、高阳捷迅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影响控制权的安排

（一）高阳捷迅实际控制人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前，高阳捷迅实际控制人为管理团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前，高阳捷迅的实际控制人为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的各股东。 高阳捷迅自

２００６

年就架设海外红筹结构，并

设立协议控制，

Ｓｐｅｅｄｔｅａｍ

为公司管理团队的持股公司，通过

Ｓｐｐａｙｔｅｃｈ

及捷迅易付协议控制高阳捷迅。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后，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高鸿股份通过现金收购及增资共持有高阳捷迅捷迅

３６．３５１％

的股权， 成为高阳捷迅第一大股

东，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完成工商变更，高阳捷迅新改选的董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

中两位由高鸿股份提名，并经高阳捷迅第九届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高鸿股份成为高阳捷迅的控股股东，高阳

捷迅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二）其他影响高阳捷迅控制权的安排

经查阅高阳捷迅公司章程及工商档案，并依据高阳捷迅出具的承诺函，高阳捷迅公司章程中未对股东权利

进行限制，高阳捷迅股东也未签署任何影响其行使高阳捷迅完整股权权利的协议。

根据高阳捷迅的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高阳捷迅出具的承诺函，高阳捷迅不存在让渡其资产的经营管理权、

收益权等安排，也不存在其他影响其独立性和控制权的安排。

（三）高阳捷迅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高阳捷迅共有一九付和凯华东方两家子公司，除此之外，高阳捷迅无其他对外投资情

况。

１

、一九付

（

１

）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

１

号楼二层

２４７－２５１

室

法定代表人：叶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０３１５２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外

的内容）。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５８５４８０６－７

税务登记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５５８５４８０６７

（

２

）历史沿革

①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公司设立

北京一九付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叶军，公司股东北京高

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成

立时的出资进行了验资，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天平验资（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２８

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０３１５２４

。 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②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经第一届第

１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

注册资本增至

３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出具了京润 （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４７８５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换

发的营业执照。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③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３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

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６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出具了京润（验）

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７５５４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增资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

④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８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出具了京润（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２０００

号《验资

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增资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

⑤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第四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５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

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出具了京润（验）

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１８８３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增资前

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⑥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名称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６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北京一九付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一九

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换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再无其他变动情况。

（

４

）主要业务

公司拥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公司联手电信运营商、银行共同打造的基于互联网、电话等

各种通信网络的在线支付业务，为合作商户提供在线收款服务。

公司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

Ｚ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０００１９

法定代表人：叶军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

１

号楼二层

２４７－２５１

室

业务类型：互联网支付

业务覆盖范围：全国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５

）主要财务数据

①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２

，

８８２

，

２４９．６６ １２４

，

６７３

，

１９０．１７

总负债

２８

，

２０８

，

３５１．０８ ３２

，

１２３

，

６６６．０１

所有者权益

８４

，

６７３

，

８９８．５８ ９２

，

５４９

，

５２４．１６

②

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９

，

０４１

，

７３３．０９ ２

，

６１１

，

４８８．７１

营业成本

４

，

４５０

，

１３２．５０ ３

，

６１３

，

３９５．８８

利润总额

－７

，

８７７

，

９２８．６１ －７

，

３５２

，

３３２．６６

净利润

－７

，

８７５

，

６２５．５８ －７

，

３５２

，

３３２．６６

２

、凯华东方

（

１

）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凯华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

１

号楼二层

２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李昌锋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９２１２４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７４２９５７５－７

税务登记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６７４２９５７５７

（

２

）历史沿革

①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设立

北京凯华东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公司股东全部以现金方式出资。 北

京富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成立时的出资进行了验资，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京

富会（

２００８

）

２－８０

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９２１２４４

。 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

下：

单位：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王世成

２０ ４０％

张岩

１５ ３０％

李昌锋

１５ ３０％

合计

５０ １００％

②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第一届第

３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王世成、张岩、李昌锋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

让给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转让价格按照注册资本定价。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 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 １００％

合计

５０ １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再无其他变动情况。

（

３

）主要业务

凯华东方主要经营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①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８

，

３５９

，

５３５．５７ ４４

，

９６１

，

８６４．３３

总负债

１８

，

３１８

，

４７３．４５ ４５

，

１８４

，

８４４．３２

所有者权益

４１

，

０６２．１２ －２２２

，

９７９．９９

②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４２０

，

１８９．３６ ６８

，

７０２．２３

营业成本

１

，

８４９

，

４６０．００ －

利润总额

３５２

，

０５６．１４ －３０８

，

５８７．４０

净利润

２６４

，

０４２．１１ －３１２

，

００６．４５

三、高阳捷迅业务经营情况

（一）高阳捷迅主营业务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高阳捷迅）是一家致力于互联网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及软件开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成立初期主要业务是和中国联通合作的联通支撑业务系统（缴费卡、客服、结算）的软件开发

和集成项目。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负责与中国联通合作开发

２４

个省的缴费软件平台，并与其它两家电信

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展开了深入的合作。

２００６

年高阳捷迅就现有业务进行了优化整合，在保持传统软件开发业务平稳运营的前提下，将经营范围延

伸到互联网话费充值领域。 通过与众多互联网大型商家如淘宝、腾讯、京东及全国各地的知名电商的合作，互联

网话费充值业务取得了飞速发展。 与此同时，公司还进入了第三方支付领域，

２０１０

年成立了子公司一九付支付科

技有限公司来支持公司互联网业务的发展。

公司业务发展历程示意图：

目前高阳捷迅已经形成了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 支付软件业务和第三方支付业务三大业务体

系。 高阳捷迅拥有成熟的产品线，公司已经成为电信行业缴费充值平台系统的主要软件供应商以及互联网小额

虚拟数字商品兑换平台的软件开发和方案提供商。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成本及毛利构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软件业务

１

，

０１４．３１ ８．６４％ １９６．６９ ５．８１％ ８１７．６２ ９．７８％

兑换业务

４

，

８５６．８８ ４１．３６％ １

，

８１６．４４ ５３．６５％ ３

，

０４０．４４ ３６．３８％

话费充值

５

，

６７８．９１ ４８．３６％ １

，

１８４．１２ ３４．９７％ ４

，

４９４．７９ ５３．７８％

支付业务

１９２．６５ １．６４％ １８８．５１ ５．５７％ ４．１４ ０．０５％

合计

１１

，

７４２．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３

，

３８５．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８

，

３５６．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成本及毛利构成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软件业务

１

，

２９６．２０ ５．８４％ ３

，

３５２．７４ １９．４９％ ３１．１０ ０．４４％ １３１．８１ ２．４０％ １

，

２６５．１０ ８．３４％ ３

，

２２０．９３ ２７．５０％

兑换业务

９

，

６０３．８７ ４３．２４％ ９

，

４１６．２７ ５４．７３％ ３

，

４４４．８３ ４８．９３％ ３

，

０５８．４９ ５５．７０％ ６

，

１５９．０４ ４０．６０％ ６

，

３５７．７９ ５４．２８％

话费充值

１０

，

４０４．５３ ４６．８５％ ４

，

１７４．１６ ２４．２６％ ３

，

１１９．１０ ４４．３１％ １

，

９３９．１９ ３５．３２％ ７

，

２８５．４３ ４８．０３％ ２

，

２３４．９７ １９．０８％

支付业务

９０４．１７ ４．０７％ ２６１．１５ １．５２％ ４４５．０１ ６．３２％ ３６１．３４ ６．５８％ ４５９．１６ ３．０３％ －１００．１９ －０．８６％

合计

２２

，

２０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０４．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７

，

０４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５

，

４９０．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１６８．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７１３．４９ １００．００％

从上表可见，话费充值与兑换业务是目前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

（

１

）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与兑换业务概述

高阳捷迅目前经营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业务主要为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

在日常生活中，部分用户存在将话费充值卡兑换成其他商品的需求，而目前电商平台如支付宝及游戏公司

等都可以满足用户的上述需求，因为此类公司的网站的个人用户可以使用话费充值卡兑换其他商品，但是这些

公司将卡收入以后不能向运营商返售这些卡（运营商不接受将售出的卡返售），自身无能力消化。 而高阳捷迅的

互联网话费充值服务则能帮助消化这些卡，从而为充值卡兑换业务提供了解决方案。 目前，高阳捷迅为上述有需

求的公司提供话费充值卡消化服务并收取佣金，佣金便是互联网话费兑换业务的收入。 高阳捷迅为这类公司提

供话费充值卡消化服务，使得这类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此项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加客户黏性。针对这类公司，

高阳捷迅为其提供了个性化的销卡解决方案，通过高阳捷迅搭建的后台话费充值平台，在海量的话费充值订单

中快速、准确、高效的匹配对来自不同互联网公司的充值需求，贯通了原本相对封闭的众多大型电商公司、大型游

戏公司之间客户群的需求与供给。 如果没有类似于高阳捷迅的话费充值卡消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游戏公司收入

的充值卡无变现渠道，而电商运营公司也少了一个充值卡的供应者，而有了类似高阳捷迅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存

在，则能将游戏公司的卡引导至电商平台消化，从而贯通相对电商公司与游戏公司的需求与供给。

由于兑换业务收入的充值卡需要快速消化，否则就会存在一卡多卖的风险，而快速消化则需要交易量的支

撑，只有交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互联网收入的卡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消化，从而避免被重复交易的风险。 而达

到能够快速消化兑换业务收入的充值卡除互联网售卡外， 还需要从运营商或其他供应商处采购充值卡进行充

值，并通过天猫、淘宝、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完成话费充值。 互联网话费充值的收入为充值卡购销的价差。

高阳捷迅目前与天猫、淘宝、京东、拍拍等国内知名电商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电商平台是高阳捷迅互联

网充值业务与兑换业务的最终销售和消化出口。 在双方的合作中，高阳捷迅负责话费充值的全过程，电商平台只

是销售平台与收款入口。

高阳与支付宝的合作形式为一种为支付宝将收到的充值卡转至高阳捷迅，由高阳捷迅完成消化；另外一种

为互联网话费充值，话费充值是以作为支付宝供应商形式合作。 除与高阳捷迅合作外，支付宝目前的合作方还有

上海祥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千行你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天猫的合作为在其平台上开设店铺，天猫收取服

务费的形式，目前天猫除高阳捷迅外还有

６０

多家形成规模的商户，其中杭州向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千行你我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规模较大；与京东和拍拍的合作形式为作为京东、拍拍的供应商，其中京东除高阳捷迅外还

有千行你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拍拍的合作者还有欧飞和易宝。 高阳捷迅与各公司的合作协议一般一年签订

一次。

近年来由于商业模式的逐渐成熟，进入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的公司日益增多，竞争日益激烈，使得兑

换业务的佣金费率有所下降。 虽然兑换业务的交易量不断提升， 但是高阳捷迅

２０１３

年度兑换业务的收入为

９

，

６０３．８７

万元，与

２０１２

年度兑换业务的收入为

９

，

４１６．２７

万元增幅较小。 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购物的日益发展，

互联网充值人群也日益增多，使得充值业务的收入迅速提高，高阳捷迅的互联网充值业务收入从

２０１２

年度的

４

，

１７４．１６

万元提升至

１０

，

４０４．５３

万元，已经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

（

２

）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与兑换业务流程

①

互联网兑换业务流程

②

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流程

③

互联网话费充值与兑换业务融合的流程

（

３

）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的行业状况及高阳捷迅的竞争优势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渗透及网购人群的不断增加，利用互联网进行话费充值的人群也会日益增长，互联网话

费充值具有便利性且充值结果能够及时验证，在电商经营的内容中充值卡是质量能够保障的交易内容。 因此基

于中国网购人群基数的不断增加，及话费充值业务的便利性和可靠性使得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具有良好的业务

前景。由于话费充值卡购买的便利性及其价值的公允性，使其普遍有第二货币的称呼，随着电商业务的不断推广，

用户支付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而话费支付的便利性使未来话费兑换业务也将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在游戏行业

的支付方式一般有网银支付，游戏点卡支付及充值卡支付三种方式，其中充值卡支付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

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具有专业性。 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兼具互联网及充值卡运营的双重属

性，此业务不但需要熟悉充值卡运营的专业人员还需具有互联网运营的专业人员，而且如何将二者充分融合更

需要专业经营。 在采购方面，需要和电信运营商及其他充值卡的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保证采购渠道的畅

通。 互联网收卡业务则需要和各游戏运营商单独谈判，进行合作洽谈；在系统运营方面，互联网充值及兑换需要

有专业的运营系统，系统的构建、运营、维护需要专业人员完成，目前高阳捷迅目前高阳捷迅拥有业内领先连接

三大运营商并覆盖全网的充值平台，这需要大量技术和人员支撑，对于不同用户的充值需要根据其运营商和归

属地及预存充值数据进行实时匹配；在销售方面，充值卡的日需求波动较大，需要能够对需求量进行准确分析以

保证采购的及时性；与电商平台的合作也需要专业人士。总体而言，互联网话费充值与兑换业务运营具有专业性。

（下转 B2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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